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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638]临床诊疗中心开办信息化项目子系统建设项目
咨询服务采购需求

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重性精神疾病临床诊疗中心开办信息化项目子系统建设项目咨询服务。
采购单位：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建设目标
发挥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的引领辐射作用，瞄准精神和心理领域国际前沿、尖端技术，加强科研攻关，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增强心理健康信息化、智慧化服务水平，强化医防一体的公共精神卫生服务能力。探索精神专科医院高质量发展的“上海经验”和新标杆。力争成为全国精神医学高端人才集聚地、临床诊疗新技术策源地、专业指南与相关模式的中国方案贡献者。综合管理、临床服务和学科建设达到国际一流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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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设施系统
本次建设包括：新建核心机房、网络系统建设、计算存储资源设计。机房建设包括微模块机柜、精密空调、供配电、UPS系统、环境监控系统、机柜综合布线系统、机房安防系统、机房装修等内容；网络涉及内网、外网、无线网；计算存储资源包括内网超融合服务器、信创服务器、核心共享存储、影像服务器、科研影像云平台存储等等。
二、专用硬件
本次建设包括各类业务终端、通用终端、自助终端、信息发布设备。
三、专用软件
本次建设包括：医疗影像信息系统扩建、HIS系统升级改造、LIS系统升级改造、移动护理管理系统综合改造、医院综合管理平台信创改造、大数据中心与集成平台信创改造、数字化转型3.0、智慧康复信息管理系统升级改造、生物样本库资源管理系统升级改造、临床试验协同平台以及排队叫号系统建设。
四、信息安全
一方面建设信息安全保障系统满足国家规定的等级保护三级及信创要求，结合精卫中心的现状和业务需求，进行网络安全体系设计；一方面建设CA电子认证系统（信创新建）；另一方面建设密码应用支撑系统依托于《密码法》、《GB/T 39786-2021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基本要求》等，对现有整改信息系统进行符合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改造设计。
五、智能专区建设
（一）数字化手术室
本次建设包括：新建数字智慧化手术室平台、毒麻药品管理系统、升级扩建智慧围术期管理平台、高值耗材管理系统、重症监护信息管理平台。
（二）智慧病房
本次建设包括：物联网基础建设、物联网应用平台建设两大部分。应用包括物联网数据中心与安全应用中心、物联网综合信息多层级展示与数据管理平台、院内对讲系统、智能手环系统、生命数据采集仪系统、探视互动平台系统等。
（三）患者行为安全管理平台信创新建
通过患者行为安全管理平台的建设，有效利用人脸识别、轨迹追踪、行为分析、体征数据采集、人流数据采集等技术，助力医院管理，实现提前预警安全隐患、及时告警突发事件、有效追溯不良事件，从而进一步提高医疗质量，提升患者满意度。
（四）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教学管理系统信创改造
建设包括：教学管理系统架构和软硬件升级、智慧教室建设、研究教学服务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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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服务要求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独立、公正、科学和可靠的服务宗旨，为采购人提供科学、严谨、完善、高效和优质的服务。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法规，以规范的工作程序和严格的管理制度从事咨询活动，为客户保守技术和商业秘密。在采购人的监督下，提供咨询服务。
咨询目标：	
1.设计目标：项目设计符合政策要求、符合业务和技术整体规范。
2.工期目标：合理规划项目的开展顺序，确保项目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咨询成果的编制。
3.质量目标：方案满足采购人需要，需求清晰，技术可行，投资估算准确，并符合方案的质量标准，有利于项目建设成一个先进、实用、体现当代高新技术水平的信息化系统，同时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高性能。
咨询工作内容
对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重性精神疾病临床诊疗中心开办信息化项目子系统建设项目提供咨询服务，包括且不限于以下内容：
1.项目需求确认
根据采购人要求，完成项目的需求分析及调研工作。通过深入分析总结出项目整体建设需求。
2.方案编制要求
根据项目的发展目标要求，确定信息化建设的总体指导原则，包括编制依据、指导思想、发展原则、总体框架设计、技术路线、应用系统功能建设、应用支撑平台建设、安全系统平台以及其他配套建设等。分析并提出项目总体投资估算，相应标准规范、政策和建设模式以及相关保障措施等建议。提出资源整合、信息共享的解决思路等。
编制完整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重性精神疾病临床诊疗中心开办信息化项目子系统建设项目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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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采购人需求提供最终咨询成果，并参与采购人对本咨询项目的验收工作。
项目成果要求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重性精神疾病临床诊疗中心开办信息化项目子系统建设项目建设方案》编制，需要遵循《市级医院开办信息化项目申报财政预算管理办法》（沪经信推[2021]1185号）、《上海市市级医疗机构信创工作实施方案》、《上海市市级医院发展“十四五”规划》等相关政策要求，并根据采购人的要求，完善相关内容。
服务周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咨询成果：《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重性精神疾病临床诊疗中心开办信息化项目子系统建设项目建设方案》通过采购人验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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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本项目特点、周期和质量等的要求，合理地安排和组织现场调研、编制工作，保证在任何时候，咨询服务人员的数量和专业技术能力满足项目的需求，确保项目前期调研及后续方案编制工作的顺利开展。具体要求包括：
1．项目负责人具有丰富的信息化项目建设咨询服务经历，年龄不得超过65周岁；项目负责人具有咨询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及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资质证书的优先考虑。 
2．项目负责人必须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
3．项目组人员数量除项目负责人外应不少于3人，团队人员具备咨询工程师（投资）登记证书（电子、信息工程或工程技术经济专业）的优先考虑。
4．派至现场的项目组人员必须保持相对稳定, 项目全体成员（含负责人）驻场天数应满足项目实施要求，不少于每周一天，驻场时间多的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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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57815851][bookmark: _Toc457982248][bookmark: _Toc325546968][bookmark: _Toc326227480][bookmark: _Toc325631995][bookmark: _Toc397874216][bookmark: _Toc318855562][bookmark: _Toc10526]1. 供应商具有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工程咨询单位资信证书乙级及以上（专业为电子、信息工程（含通信、广电、信息化））和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EC 27001证书的，优先考虑。
本项目产生的所有相关资料、项目成果归采购人所有。咨询方在未取得采购人授权的情况下，不得擅自使用。

服务承诺
中标人需承诺：在合同签订后30日内提交咨询成果。如中标人未按约定的时间或服务标准完成咨询工作，采购人可要求中标人在规定的时间内采取补救措施。中标人还应向采购人支付本项目咨询费用总额最高2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赔偿超过部分。



